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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
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
一下午15:00。

3、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

4、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王华君先生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0人，代表股份652,135,1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14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544,398,6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2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6 人，代表股份 107,736,4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18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6人，代表股份107,736,4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91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6人，代表股份107,736,4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18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

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20,513,50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回购股

份数量为16,572,2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董事会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2,090,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1％；反

对 24,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弃权 20,93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07,691,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82％；反对24,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3％；弃权20,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并制定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641,254,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16％；反

对10,879,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83％；弃权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6,856,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9.9009％；反对10,879,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983％；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2.02 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641,531,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40％；反

对10,602,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7,132,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0.1578％；反对10,602,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14％；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2.03 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641,531,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40％；反

对10,602,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7,132,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0.1578％；反对10,602,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14％；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2.04 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641,533,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43％；反

对10,601,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7,134,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0.1593％；反对10,601,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9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2.05 修订《累计投票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641,531,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40％；反

对10,602,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7,132,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0.1578％；反对10,602,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14％；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2.06 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641,533,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43％；反

对10,600,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6％；弃权1,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7,134,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0.1593％；反对10,600,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9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2.07 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641,533,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43％；反

对10,600,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6％；弃权1,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7,134,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0.1593％；反对10,600,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9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2.08 修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表决结果：同意641,533,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43％；反

对10,601,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7,134,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0.1593％；反对10,601,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9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2,131,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

对 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07,732,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反对 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4,199,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44％；反

对 7,79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54％；弃权 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9,941,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7648％；反对7,79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344％；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4,198,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43％；反

对7,79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56％；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9,940,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7638％；反对7,79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352％；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644,197,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41％；反

对 7,79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58％；弃权 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9,939,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7627％；反对7,79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367％；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邓鑫上、刘文领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裕同科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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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2025年第二

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讨论并现场投票表决，一致同意选举邓琴女士（简历详见

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邓琴女士将与公司现任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

件。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邓琴女士简历

邓琴女士：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清华大学EMBA。2002年加入本

公司，曾先后担任生管员、跟单员、营业课长、营业经理、营业管理部经理，2010年3月至2025
年9月担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本公司子公司合肥市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武

汉市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永修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九江市

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223,820股（占总股本0.13%），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亦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八达街111号中衡设计大厦四楼中庭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4

136,136,870

49.29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谨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高洪舟、张延成、韦文斌、冯嘉音因工作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丁炯、赵亚萍因工作原因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胡义新先生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939,570

比例（%）

99.8550

反对

票数

179,300

比例（%）

0.1317

弃权

票数

18,000

比例（%）

0.013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 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1,205,722

10,303,424

4,430,424

999,700

3,430,724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5.7365

83.5171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179,300

179,300

0

比例（%）

0.0000

0.0000

3.8744

14.9791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8,000

18,0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3891

1.5038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667,600

比例（%）

93.1131

反对

票数

179,300

比例（%）

6.2585

弃权

票数

18,000

比例（%）

0.628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惠、洪赵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报备文件

1、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017 证券简称：中衡设计 公告编号：2025-041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达梦中国数据库产业基地2号楼18楼18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9

139

72,702,350

72,702,350

64.2020

64.20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冯裕才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非独立董事皮宇、陈文因故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张艳律师、谢艾玲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687,019

比例（%）

99.9789

反对

票数

12,927

比例（%）

0.0177

弃权

票数

2,404

比例（%）

0.0034

2、议案名称：关于拟为公司及公司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144,992

比例（%）

99.6968

反对

票数

111,804

比例（%）

0.2922

弃权

票数

4,204

比例（%）

0.011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687,995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9,751

比例（%）

0.0134

弃权

票数

4,604

比例（%）

0.006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拟为公司及公司董
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200,427

12,099,750

12,201,403

比例（%）

99.8744

99.0503

99.8824

反对

票数

12,927

111,804

9,751

比例（%）

0.1058

0.9152

0.0798

弃权

票数

2,404

4,204

4,604

比例（%）

0.0198

0.0345

0.03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议案2、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冯裕才、武汉梦裕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曙天云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得特贝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数聚云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武汉惠梦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数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武汉梦达惠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数聚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朱忠、

周淳对议案2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艳、谢艾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88692 证券简称：达梦数据 公告编号：2025-045

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

其中，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厚街镇厚街科技大道1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炳坤先生

（六）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1名，代表股份数量为354,656,9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629%（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35,080,764股，其中公

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2,376,612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

决权的总数为432,704,152股）。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76名，代表股

份数量为6,836,9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1%。

1.通过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名，代表股份数量为347,820,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829%。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76名，代表股份数量为6,836,9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801%。

（七）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八）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炳坤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

召开程序、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54,649,231

比例（%）

99.9978

反对

股数（股）

5,560

比例（%）

0.0016

弃权

股数（股）

2,200

比例（%）

0.0006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6,829,231

比例（%）

99.8865

反对

股数（股）

5,560

比例（%）

0.0813

弃权

股数（股）

2,200

比例（%）

0.032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静、牛璐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1323 证券简称：慕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减资事项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洪湖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湖安井”）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67,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52,000万元，共计减少人民币15,000万元。本次减资仅针对全体股东尚未实缴的注册资本

部分，各股东方所持洪湖安井的份额比例不变。近日，洪湖安井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洪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

司经营投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洪湖安井减少注册资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在本公司董事长办公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

议批准。

二、减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 公司名称：洪湖安井食品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83MA7KWC3H35
3. 类型：其它有限责任公司

4. 法定代表人：肖华兵

5. 成立时间：2022年3月15日

6. 注册资本：52,000万元人民币

7. 注册地址：湖北省洪湖市新堤街道经济开发区百里长渠路18号

8.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初级农产品收购食品进出口，机械设备销售，低温仓储（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减资前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肖华兵

合计

减资前

认缴出资

60,300

6,700

67,000

实缴出资

46,800

5,200

52,000

出资比例

90%

10%

100%

减资后

认缴出资

46,800

5,200

52,000

实缴出资

46,800

5,200

52,000

出资比例

90%

10%

100%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58,787.23

8,433.42

50,353.80

2024年度
（经审计）

8,398.99

-1,418.66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75676.97

25790.11

49886.87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4084.74

-466.94

三、本次减资对公司的影响

2025年6月26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了《安井食品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

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6），本次减资主体洪湖安井曾作为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洪湖安井年产10万吨预制菜肴生产项目”实施主体，该募投项目已结项

并完成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程序，减资后不影响洪湖安井现有资产状况及该公司正常运营。同

时，本次减资仅减少未实缴注册资本，不涉及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资金，不涉及实际资金流转；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5-056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5－101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的要求，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对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

下：

一、累计诉讼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9月1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增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

项的涉案金额合计约为11,782.95万元，涉案金额累计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的11.0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合计涉案金额为11,782.95万元，占本次总

金额的100%。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超

过1,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尚未出具判决结果、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其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

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万
元）

案件进展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含）及以上

1

2

小计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涉案金额（34件）

总计

其中：作为原告累计金额

作为被告累计金额

唐山市暖通消防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中山中盈盛达科技融资担保
投资有限公司

唐山市古冶区中交弘扬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唐山全域治水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岭南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岭南(中山)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岭南生态
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岭南(深圳)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广西岭域创和文旅投资有限公
司、全域纵横文旅投资有限公司、尹洪卫、古

钰瑭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担保服务合
同纠纷

1,263.49

1,729.49

2,992.98

8,789.97

11,782.95

0.00

11,782.95

一审中

收到仲裁通
知书

-

-

-

-

-

注：

1. 因中山中盈盛达科技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提起仲裁申请，致使双方

融资合同提前到期，公司正积极与申请人沟通，争取就上述事项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2. 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5-102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

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尹洪卫先生所持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20,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0%）被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2025年9月10日14:00时至2025年9月11日14:00时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进

行司法拍卖。本次拍卖已按期进行，现将本次司法拍卖结果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布的《成交确认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竞买人

卢 闯

竞买号码

234326759

标的股数（股）

20,000,000

成交价（元）

33,380,00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10%

根据《成交确认书》，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

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尹洪卫先生除本次所持的 20,000,000股股份（尚未完成过

户）被司法拍卖外，2024年12月，其持有的19,257,354股股份已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拍卖，

并在结算公司完成过户登记；2025年 6月，其持有的 70,000,000股股份因无人出价已流拍；

2025年7月，其持有的5,000,000股股份已被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强制变卖；2025年

8月，其所持的 20,000,000股股份被司法拍卖（尚未完成过户）；2025年 9月，其所持的 20,000,
000股股份被司法拍卖（尚未完成过户）。

股东名称

尹洪卫

持股数量（股）

267,791,617注1

持股比例

14.71%

累计被拍卖数量（股）

79,257,354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29.60%注2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4.35%

注：

1、“持股数量”中，有6000万股已被司法拍卖，尚未完成过户。

2、“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以股东目前持股数量为基数计算。

三、股东权益变动可能触及1%的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 2025 年 9 月 11 日，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67,791,6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1%。尹洪卫先生所持的40,000,000股股份已分别于2025年8月29日、2025年9月3日被

司法拍卖（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9月2日、2025年9月6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

法拍卖的进展公告》），目前尚未完成过户，如上述40,000,000股股份最终完成过户，尹洪卫先

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减少至 227,791,617股，占公司总股本 12.51%。如本次司法拍卖的 20,
000,000股股份最终完成过户，尹洪卫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将由227,791,617股减少至207,791,
617股，由占公司总股本的12.51%减少至11.42%，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尹洪卫先生不

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股东尹洪卫先生本次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截至2025年9月11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华盈产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山火炬华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盈投资”）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102,290,575股，拥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70,082,192股，占公司总股本20.33%。

如上述分别于2025年8月29日、2025年9月3日被司法拍卖的40,000,000股股份最终完成过

户，华盈产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将减少至330,082,192股，占公司总股本

18.13%。如本次司法拍卖的20,000,000股股份最终完成过户，华盈产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华盈

投资合计拥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将由 330,082,192股减少至 310,082,192股，由占公司总股

本18.13%减少至17.04%。

3、截至 2025年 9月 11日，尹洪卫累计被冻结 267,791,617股，累计被轮候冻结 1,562,268,
539股，因诉讼较多且有多轮轮候查封，尹洪卫持有的股份后续可能被司法处置。

4、公司于 2025年 8月 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7），后续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6,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5%）将继续分批被司法拍卖。

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的规定

并结合现行的司法处置实践，如冻结的股票数量、价值较大，分拆处置有利于拍卖成功且更有

利于变价的。未来如发生尹洪卫所持股份继续被司法处置的情形，公司将及时公告。

6、本次司法拍卖尚处于竞拍成功阶段，后续将涉及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本次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购销业

务、经营能力）和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定、三会运作、日常管理）等暂无影

响。

8、在前述拍卖完成股权司法划转过户后，公司将督促相关方出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时履

行股东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9、本次司法拍卖的受让方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

订）》（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等相关规定。根据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第十五条：

“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